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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韦磊 通讯员 黄恬 熊柳

“‘虽然解决了既有的安全隐患，但长期来看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这
是什么意思？”今年年初，铁路站段《整治情况说明》中的一句话，引起了广东省
检察院广州铁路运输分院（下称“广州铁检分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林定明的
注意。他随即要求广州铁检分院第四检察部和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下称“怀化
铁检院”）派人赴焦柳铁路长潭 1 号隧道与老寨隧道之间的 K1051+819 处，现场
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回头看”，要求对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隐患必须清零，切实
保障出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了解到，焦柳铁路是一条连接河南焦作与广西柳州的国家Ⅰ级客货共
线铁路，北起河南焦作，贯穿湖北、湖南，南至广西柳州，全长 1655 公里，是我国
南北铁路大动脉之一。前些年，湖南省古丈县水利局在组织兴修古阳河水库的
过程中，将弃渣弃土堆积在焦柳铁路下穿铁路路基排水涵洞导流渠南侧。随着
雨水冲刷，弃渣弃土被逐年冲入导流渠并在涵洞堆积。尽管铁路站段多次请求
解决问题，古丈县水利局仅进行了简单整治。截至 2022 年，排水涵洞处堆积的渣
土高达 1.9米，涵洞口及导流渠下游完全被堵塞。雨季来临时，此处存在水流被堵
塞，进而上涨冲刷铁路路基的安全隐患。一旦路基塌陷，极易引发严重的铁路交
通安全事故。接到铁路的情况说明后，广州铁检分院高度重视，立即将案件线索
交由怀化铁检院办理。

经调查，2022 年下半年，怀化铁检院对古丈县水利局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并开展磋商，磋商达成了一致意见。磋商后，古丈县水利局拿出 10 万元经费进行
整治，清理了涵洞内堆积的弃渣弃土，对导流渠进行了疏浚，保障了排水基本要
求。怀化铁检院认为古丈县水利局积极配合整治，涵洞及导流渠已经疏通，遂作
结案处理并报告给广州铁检分院。今年年初，检察官根据工作安排，赴铁路现场
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回头看”。

检察官在现场查看发现，由于雨水连绵，仅仅数月时间涵洞导流渠又有滚
落的渣石，导流渠尽头形成了积水潭，不利于排水，兴修水库时堆积的弃渣弃土
形成高坡，且已出现部分坍塌。广州铁检分院和怀化铁检院当即决定在现场召
开磋商会，古丈县水利局、铁路站段派员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现场的安全隐患未能彻底消除，需进一步夯实整治效果。古丈县
水利局当场表示会继续整治，做好渣土堆放地一侧的坡面防护工作，避免渣土
再次被雨水冲刷至导流渠并堵塞涵洞，同时做好导流渠下游的防洪排水工作。

会后，怀化铁检院向古丈县水利局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古丈县水利局积极
落实检察建议要求，拨款 30 万元，于今年 4 月组织开展了第二次整治，对渣土堆
放地一侧的坡面进行了硬化，并将导流渠延伸至河道。

6月，古丈县境内出现特大暴雨，涉案处降水量超过 250毫米。暴雨引发的洪水
和泥石流席卷古丈县多个地方，但该处导流渠经过第二次整治后，经受住了洪水的
考验，未出现坍塌和积水情况，整治效果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安全隐患已消除。

经过第二次整治
导流渠经受住了洪水考验

□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刘淼 刘金龙

秋风送爽，莲藕飘香。
9 月 20 日，江苏省宝应县检察院检

察官与该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藕
行腌制池作业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进行

“回头看”，该县射阳湖镇荷藕营销专
业合作社社长、风车头村党支部书记
王启海微笑着说：“经过集中整改后，28
家藕行的腌制池均能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制度和操作规范。今年刚上市的新
藕已经入池，前几天又进行了一次全
面检查和安全作业培训，工人们作业
更放心，我们也更安心……”

从“吐槽”中发现荷藕生产隐
患线索

“我们在日常检查中发现，藕制品
生产制作过程中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特别是在荷藕腌制储存浸泡环节，工人
如操作不当容易发生中毒或坠池伤亡
事故，但是根治难度很大……”今年 4
月，宝应县检察院检察官与该县应急管
理局执法人员进行座谈交流。讲到安
全生产工作时，执法人员不经意的“吐
槽”引起了检察官的关注。

作为“中国荷藕之乡”，宝应县荷
藕种植面积达 10 多万亩，形成了莲藕
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及仓储、物流等
完整产业链，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农
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存在的
隐患长期得不到根治，既容易发生安
全事故，也会对当地荷藕行业形象造
成不利影响。

检察官查阅相关资料后了解到，
荷藕腌制池多呈四方立体状，池子普
遍较深，作业空间也较为封闭。而封
闭或部分封闭，进出口受限但人员可
以进入，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通
风不良，易造成毒害气体积聚，氧含量
严重不足的空间，通常被定义为有限
空间。对照该标准，一些传统的腌制
池属于典型的有限空间，工人在生产
作业过程中如果不严格落实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要求，很容易发生爆炸、中毒
或者坠亡等安全事故。

因涉及地标性产业的发展安全，
社会影响较大，宝应县检察院在发现

线索并经研究分析后，立即向扬州市
检察院作专题报告。4 月 26 日，扬州市
检 察 院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部 门 经 评 估 认
为，荷藕行业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隐
患容易引发安全事故，更关乎区域特
色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可以选取重
点乡镇，通过个案办理推动区域行业
治理，遂指导宝应县检察院对 2 家行政
机关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全面开
展调查取证。

召开现场会找准安全隐患

全 县 荷 藕 行 业 的 腌 制 池 究 竟 长
啥样？有限空间的相关安全生产制度
落 实 得 怎 么 样 ？ 应 如 何 消 除 安 全 隐
患，保证作业安全？4 月底，检察官
带 着 这 些 疑 问 来 到 宝 应 县 荷 藕 种 植
主 产 镇 ——射阳湖镇，走进风车头营
销专业合作社的藕行开展实地走访调
查。该镇荷藕种植面积达 3.8万余亩，约
占宝应县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并有
一个国家级荷藕营销专业合作社。

在合作社负责人带领下，检察官
走进一处荷藕腌制操作间，数个长方
形腌制池映入眼帘。这些池子主要用
于荷藕腌制浸泡，周围无防护遮挡，也
未见到相应警示标志。腌制池池口长
约 4 米，池深约 2.5 米，操作间屋顶较
矮 ，整 体 空 间 比 较 密 闭 ，室 内 湿 度 很
大。由于空气不流通，操作间弥漫着
腌制所产生的刺鼻气味。

检察官还发现，腌制作业使用的防
护设备严重不足，操作人员在作业时普
遍不愿意穿戴防护设备，防护意识比较
差。腌制池所在的空间通风条件差，也
基本没有配备气体检测设备。

为全面查清藕行有限空间作业存
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宝应县检察院在
某藕行组织召开现场会，邀请有限空
间作业安全专家、属地镇政府相关负
责人、合作社社长等“面对面”进行商
讨，最终梳理出气体检测仪器缺乏、高
危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缺失、作业
人员穿戴和使用防毒设施不规范、安
全教育培训不经常等 4 大类 17 个共性
安全生产隐患问题。

5 月 8 日，宝应县检察院依法向安
全生产监管部门和当地镇政府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督促其立即启动专项检
查和隐患核查，严肃查处存在安全隐
患问题的藕行，并指导开展综合整治，
细化有限空间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建
立完善操作人员岗前培训和日常内部

巡查等制度。

“3+2”助推行业安全长效常治

宝应县检察院认为，要以督促规
范 镇 域 藕 行 有 限 空 间 作 业 安 全 为 契
机，推动县域乃至整个行业生产安全
长效常治，就必须凝聚检察监督、行政
监管和属地政府主导职责，以及合作
社管理、行业协会指导作用，即“3+2”
合力，形成荷藕行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统一规范标准并积极推动执行，真
正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
效果。

5 月 10 日，宝应县检察院再次邀请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家、企业家代表、
合作社社长、江苏省莲藕协会会长以
及 行 政 机 关 相 关 负 责 人 召 开 圆 桌 会
议，进一步明确责任，商定整改事项，
细化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间表，并明确
整改验收方式，进一步形成了《“小藕
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方案》。

按照检察建议和会议商定的方案，
有关部门和政府全面清查合作社内 28
家藕行存在的腌制作业安全隐患问题，
采用“一行一清单”方式，精准梳理各藕
行需整改的问题，实行挂单逐项销号。
截至 8 月，28 家藕行已按照检察建议基
本完成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整改，均配备
了通风检测仪器、防毒害气体器具等安
全防护硬件设施；张贴了重点场所警示
牌、有限空间安全生产风险告知牌等标

识；组织了有限空间安全作业培训；完
成了产权人和承租人责任划分，等等。
此外，通过对 28家藕行的安全管理工作
和作业现场进行安全风险分级、动态监
管，22家藕行被评定为 A级，另外 6家藕
行被评定为 B级。

该院进一步发挥“3+2”合力效应，
商定出台“十条安全管理措施”，在全
县荷藕加工企业推广运用，实现了荷
藕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效果的巩固
和延伸。现在，作业审批、先培训后入
职等工作要求，及先通风、再检测、后
作业等规范，逐渐成为荷藕加工企业
的普遍共识。

该院在充分调研基础上，会同应
急管理部门全面梳理加强荷藕行业有
限空间安全治理的意见建议，推动江
苏省莲藕协会出台《有限空间综合应
急预案》，为全省荷藕行业有限空间生
产作业事故综合防范和应急处置提供
科学指引，进一步放大了该案办理的
效果。

“荷藕产业是宝应地方标志性产
业，荷藕生产安全是品牌提升的重要
保障。看到藕行腌制作业更加规范和
安全，抓生产扩产能的底气更足了，我
们宝应荷藕产业的发展也一定会越来
越好。”江苏省莲藕协会会长、宝应县
人大代表、荷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长法对宝应荷藕产业的未来充
满信心，并高兴地接受了宝应县检察
院“益心为公”志愿者的聘书。

“小藕行”也需“大安全”
江苏宝应：公益诉讼检察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安全生产专项治理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张
友志 罗亚楠） 雨后碧空如洗。护
城河边，青翠的草坪像一幅绿色的油
画，一眼望去令人心旷神怡。10 月 7
日上午，河南省尉氏县检察院第四检
察部主任朱永宏又一次来到县城护
城河边回访调查，眼前的景色与今年
8 月之前护城河的情形有天壤之别，
而这一切的改变缘于该院的一份检
察建议书。

今年 7 月 7 日，尉氏县检察院接
到群众举报，称护城河河道绿化带植
被存在大面积枯黄、枯死现象，相关
主 管 部 门 可 能 存 在 履 职 不 力 的 情
况。该院随即启动公益诉讼立案调
查程序。检察官在现场看到，河道两
边绿化带虽然铺满了草皮，但草皮大
面积干枯、发黄，掀开草皮赫然可见
下面是混凝土层。

水泥地上种草皮，这是啥操作？
这草能种活吗？如果草不成活，造成
的浪费又由谁来买单？带着这些疑
问，检察官开展深入调查。

原来，2022 年 9 月，尉氏县护城河
整治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建设，建设
资金为财政资金，由尉氏县城市管理
局负责公开招标，某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 及 联 合 体 设 计 方 中 标 后 开 始 施
工。根据招标公告及施工合同约定，
工程总投资为 9000 万元，工程长度为
4.7 公里，包括护城河河道清理、护堤
整 治 及 河 道 景 观 提 升 等 具 体 工 作 。
今年 2 月，护城河整治项目主体工程
完工。但是，施工单位栽植草坪时未
对下面原有混凝土层进行清理，导致
大 部 分 草 坪 有 效 土 层 仅 有 10 厘 米
厚。根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CJJ82-2012）规定，草坪、草本

地被栽植土壤有效土层厚度≥750px，
对栽植场地渣土、工程废料等有害污
染物清理干净并对不透水层进行处
理。《护城河整治项目绿化设计方案》
也注明草皮、花卉及草本地被种植土
层厚度≥750px。上述施工单位进行
的绿化工程未达到工程项目设计标
准和行业标准，相关职能部门未依法
对绿化工程质量进行事中事后监管，
也未在工程完工后及时组织验收，致
使不合格绿化工程投入使用，出现植
被大面积枯黄、枯死现象。

针 对 相 关 职 能 部 门 监 管 不 严 、
履职不力等情况，尉氏县检察院于
今年 8 月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了诉前
检 察 建 议 书 ， 建 议 其 依 法 履 行 职
责，对护城河整治项目工程质量进
行检验，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技术标准要求、合同约定等，监督

施工方对不合格工程进行整改，确
保工程验收达到合格标准。该院还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对县域内园林绿
化工程设计施工严格审查，加强工
程施工的事中事后监督，建立工程
质 量 安 全 和 诚 信 行 为 动 态 监 管 体
制，推动县域内园林绿化工程项目
高质量完成。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部门
高度重视，迅速作出安排部署，对施
工单位依法查处，督促某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加快整改进度。国庆节前夕，
整改后的河道绿化带对公众开放。9
月 28 日，相关职能部门就整改情况向
检察机关进行了书面反馈。

“这护城河改造得真不错！”一名
清洁工告诉朱永宏，原来枯死的草坪
变成了附近居民的美景打卡地，大家
都夸河边景色好。

水泥地上种草皮，这是啥操作？
河南尉氏：检察建议助河道绿化带再披“绿衣”

本报讯（记者满宁 通讯员龚海
蓉 向建华） “石膏废渣都搬走了，
撒的草籽已经长起来了……”日前，
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下称“五分
院”）、巴南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到某村
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时，附近居民
的反馈让他们感到欣慰。昔日“废渣
山”被移除，土地重新穿上“绿装”，这
一切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南泉街道多家石膏制品制造企
业擅自倾倒工业固体废物并露天堆
放，严重影响周边环境。”今年 5 月，五
分院经过前期线索摸排、初步调取证
据后，将该公益诉讼线索转交给巴南
区检察院，并指导其制定详细调查方
案。随后，两级检察机关上下联动，
组织公益诉讼检察官进行现场勘查，

就相关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咨询专家。
“倾倒点多达 3 处，一眼望过去，

石 砾 、石 膏 渣 等 灰 白 色 废 渣 堆 积 成
山，已经在卫星地图上形成了多处白
色图斑。”现场看到的景象让检察官
揪心不已。

好 端 端 的 土 地 为 何 成 了 弃 渣
场？这些石膏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倾倒的？为进一步查明情况，检
察官深入走访周边群众、涉案企业
及有关部门，“废渣山”的来龙去脉
逐渐清晰。

原来，2006 年以来，涉案三家
石膏制品制造企业分别与当地村民
签订了用地协议，主要用途是修建
厂房。后来，为了节约成本，上述
企业开始将石膏废渣倾倒在厂房周

边 的 空 地 上 ， 日 积 月 累 就 形 成 了
“废渣山”。

“一遇大雨，石膏废渣堆里流出
的白色污水，会直接流向周边的农田
和菜地。”“倾倒废渣时，白灰漫天，窗
户都没法开……”由于现场没有采取
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措施，周围
居民苦不堪言。

“在未经任何处理的情况下，擅
自倾倒、露天堆放石膏等固体废物，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
等 法 律 法 规 ，不 仅 占 用 大 片 土 地 资
源，而且对当地水体和土壤造成污染
隐患。”办案检察官说。

6 月 28 日，巴南区检察院依法向
该 区 生 态 环 境 局 发 出 诉 前 检 察 建

议，督促其积极履行环境保护管理
职责，依法处理擅自倾倒工业固体
废物的行为，采取有效措施清理已
倾倒的石膏废渣，尽快恢复土地原
貌。该区生态环境局迅速部署整改
措 施 ， 督 促 企 业 加 快 问 题 整 改 进
度。经过近 20 天的杂物清理、表土
剥离、回填覆土等施工作业，3480
立方米石膏渣全部被运送到建筑渣
场规范处置，裸露的地表覆盖上了
沃土。按照土地用途，相关部门还
制定了补植复绿规划。

“‘废渣山’变身绿草地，复绿工
作已达到整改标准，但我们的工作并
未结束。”办案检察官表示，下一步将
定期查看生态修复情况，助力守护宜
居乡村环境。

好端端的土地为何成了弃渣场？
重庆：两级检察机关联动守护宜居乡村环境

本报讯（记者韩兵 通讯员郭东旭 孙晓莉） 2022 年以来，黑龙江省大
庆市红岗区检察院针对工程建设领域建设方、施工方的主体责任履行不当，
各环节之间的信息壁垒导致行政监管缺位问题，依托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
搭建工程建设项目“四合一”多领域公益诉讼监督模型，对工程建设项目予
以全流程监督，为高质量开展法律监督提供助力。

为实现对工程建设项目从规划设计到竣工验收的全流程各领域数据跟
踪，红岗区检察院强化与发改、住建、税务、水务、环保、银行等部门沟通
协作，获取辖区工程建设项目台账，汇总工程建设项目建设方、总承包方、
实际施工方、施工时间、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劳动合同备案、污染物
排放、税费征缴等信息作为基础数据，创建工程建设项目数据库。在此基础
上，该院进行信息碰撞，筛选出工程建设项目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未缴纳
相关税费、侵害农民工权益、污染环境等线索，充分释放数据活力，极大提
升线索发掘潜力。

据悉，数据分析的关键点在于，找出不同部门所掌握工程建设项目信息之
间的“差异项”。比如，住建部门掌握已施工项目在水务部门未获得水土保持审
批、属于违法开工项目的信息，住建部门掌握在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现场 App 上打
卡的施工人员与人社部门备案的签订劳动合同人员不一致，存在劳动者权益保
障不到位的信息。通过差异对比，发现工程建设项目行政监管衔接漏洞，找到查
处工程建设项目“暗箱操作”“阴阳合同”等违规行为的突破点。

针对辖区近两年来 30 余个工程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审批、施工、竣
工验收等各环节的 200 余条数据异常信息，红岗区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研判分
析，从中发现违法占地线索 2 件、税费流失线索 15 件、农民工权益保护线索 5
件、环境污染线索 40 余件。该院通过制发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
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解决建筑工地环境污染防治、建设方未缴纳水土保持补
偿费、施工方未缴纳环境保护税等问题，挽回国有财产损失 30 余万元，帮助
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 60余万元。

此外，红岗区检察院牵头当地住建、人社、水务等职能部门，多次召开
联席会议，推动相关行政机关签署 《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共享协作配合机制》，
打通信息壁垒，梳理工程建设项目各节点转段必要条件，助推工程建设领域
行政监管规范化、体系化、智能化，确保各工程建设项目依法合规开展。

黑龙江大庆红岗：

搭建监督模型促进工程合规建设

9 月 20 日，宝应县检察院检察官与该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共赴整改后的“小
藕行”开展“回头看”，查看警示标志设置、防护设施配备等情况。

水碧天蓝，清波荡漾。近日，陕西省镇坪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和
“益心为公”志愿者等人，一起对白土岭水电站库区漂浮物整改落实情况开
展跟进监督，现场所见令大家相视而笑。

今年 7 月中旬，一名“益心为公”志愿者将白土岭水电站库区水面被污
染的公益诉讼线索提交给镇坪县检察院。该院公益诉讼检察官第一时间
到现场走访调查，确认库区水面上有大面积漂浮物且散发出异味，水生态
环境受到损害。该院就此与相关部门沟通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履
行法定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污染问题。相关部门迅速行动，打捞
漂浮物 200多立方米，治理污染水域面积 1万余平方米，清理河段 3公里。

（文/图：本报记者祝长英 通讯员倪建军 李支艳）


